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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司法部根据国务院有关决定发布通知，正式取消已实

行了10年之久的证券律师资格制度，此后中国律师从事证券

业务将不再受资格限制。但是，律师证券类业务在中国12万

律师中间毕竟仍然属于专业性很强的法律事务，即使今后没

有进入该门坎的资格限制，也并非每一家律师事务所或者每

一位律师都能够胜任该项工作。 证券律师资格的由来 我国的

证券市场从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1991年7月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先后鸣锣开张而正式启动。随着越来越多的股份公

司发行股票和上市，一方面证券市场迫切需要券商、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服务，另一方面监管部

门也面临着如何对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进行规范和管理的

任务。在中国这个新兴的证券市场早期，为了要求从事证券

业务的律师有很强的专业性、出具法律文件有相应的规范性

、能够承担较大的风险和责任、有一定数额的人员限制便于

监督和管理，1993年1月，由律师管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

法部和证券监管部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

《关于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资格确认的暂行

规定》，从而创设了证券律师资格制度。根据该规定，律师

从事证券业务，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及其本人均须具备司法部

和中国证监会联合授予的证券从业资格，而一家律师事务所

若欲获得证券从业资格，必须有3名以上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律师。 从1993年司法部和证监会创设证券律师资格制度以后



，共分三次授予了1600余名律师从事证券业务资格。除授予

证券律师资格以外，为了做好境外上市的监管工作，特别是

一些境内企业或个人以境内资产权益到境外注册后在境外上

市，中国证监会2000年7月颁布了《关于证券从业律师事务所

从事涉及境内权益的境外公司相关业务资格认可有关问题的

通告》，授予59家律师事务所可以从事以境内权益到境外注

册境外上市的法律业务。 为何要取消证券律师资格 归纳起来

，取消证券律师资格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种因素： 1、不符合

国际惯例。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大力发展证券交易市场，律

师作为极为重要的中介机构专业团队之一，得到各国监管机

关的重视，但鲜有对律师从事证券行业作出特殊资格限制的

。 2、不符合律师业走向市场化的公开、公平竞争原则。我

国加入WTO后，各个方面的机制都在朝着市场化原则靠拢。

在国与国之间消除和减少行业壁垒、削减行业准入的限制，

是WTO的一项重要原则。证券律师资格客观上限制了律师对

证券业务进行公平竞争，从长远看，势必阻碍中国律师事业

在市场化规则下和在竞争中不断壮大和发展。 3、在资格的

考核和授予上，不够公开、公平和公正，客观上造就了较早

获此资格的律师可能获取暴利，而很多有志于做证券业务的

律师却无缘进入该领域，对此广大律师一直是颇有微词。 证

券律师资格取消后从业律师应如何应对 设置证券法律从业资

格的限制，对强化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的业务素质、专业技

能是有帮助的，由于只有限定的一定数量的持有证券律师牌

照的人才可以从事该业务，也有利于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管

。现在放开了证券律师业务，势必会导致两个最明显的后果

：过度竞争所引起的证券法律业务的混乱局面，以及证券监



管机关对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的监管的力度减小和监管的难

度加大。 长期以来，在已经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律师内部，

普遍觉得竞争激烈、业务难做，而有关部门对证券律师的监

管却日趋严谨。取消律师证券业务的从业限制后，在圈内圈

外势必引发相当激烈的竞争，从而给证券法律业务带来消极

的影响。试想如果真的竞争到15万元一单发行人律师业务（

指首发）的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其一，有经验的资深证

券律师可能不愿做，该业务由初入此行的律师来完成，难以

保证证券业务的质量；其二，如此收费根本不足以承受该业

务所可能导致的风险责任，如证券监管机关的处罚、在发行

失败情况下委托人的索偿以及在法律意见书遗漏、误导、不

当陈述等情况下投资者的索赔诉讼等；其三，过度的低价竞

争必然导致工作量的减少和法律意见书质量的低劣，如此恶

性循环，将会给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带来更加严重的诚信危

机。 从中国律师目前的执业现状来看，律师证券业务确实仍

然属于专业性很强的业务领域，从业律师需要对海内外公司

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及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务审

计资产评估等财务知识、信托法律制度、难以准确计量的证

券业法律法规规章等等相当熟悉甚至有比较专业的研究，才

能胜任发行人律师这一工作。而做到这一切，显然并不是一

日之功。监管部门一再引导证券从业律师要做品牌化的证券

业知名律师，保证证券发行工作中法律意见书的质量，而不

是单纯在律师收费价格上进行残酷竞争，这是大势所趋。 律

师目前可以从事的证券类法律业务 今后虽然没有了证券律师

资格准入的制度，但是证券律师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律师行业

业务类别将会永久存在下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及中国证监会制定

的一些规章、规定来看，目前可以归类为证券法律业务的主

要有： 1、担任发行人律师，为公司在境内沪深证券交易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含A股、B股）并挂牌上市出具法律意见

书，这是最为典型也最重要的律师证券业务； 2、为已上市

公司的再融资（配股、增发）进行法律审查，出具法律意见

书； 3、为上市公司之间、上市公司与非上市企业之间的股

权收购、资产置换进行法律审查，出具法律意见书； 4、为

已被暂停上市的公司、被摘牌公司（终止上市）重新恢复上

市出具法律意见书； 5、为已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发行公

司债券、可转换为股票的债券，以及其他大型企业发行企业

债提供法律审查，出具法律意见书； 6、为发起设立证券投

资基金（含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以及老基金的规范、

改造、扩募和续期出具法律意见书； 7、为境内企业海外上

市（即在境内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

如发行H股、N股、S股或者发行外国存托凭证）出具法律意

见书； 8、为境内企业或自然人，以境内资产或权益到境外

设立公司并在境外发行上市（即所谓的红筹股上市）出具法

律意见书； 9、代理证券民事赔偿纠纷的诉讼，以及国债回

购、证券交易等与证券有关的诉讼类律师业务； 10、担任上

市公司的法律顾问； 11、担任证券主承销商的法律顾问，对

承销商推荐发行公司并承销证券进行法律审查，以避免承销

商的风险和责任； 12、证券公司的设立及其增资扩股，基金

管理公司的设立及其重大变更事项，需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书； 13、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进行法律见证服务。 此外，

发起设立或者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全



国各地股份公司审批部门已普遍要求要有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书，在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如涉及以国有资产出资，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明确要求，要有律师对涉及国有资产出资及

其折股出具法律意见书，这些显然也应属于律师的证券业务

。 从上述所列律师证券法律业务的范围和内容来看，证券业

务不但可以而且完全应当成为律师业务的一个专门分支。不

仅如此，还应该再加以细分，比如可以分为：境内发行律师

业务、债券和基金律师业务、证券民事赔偿律师业务、上市

公司并购律师业务、境外上市律师业务等。 证券律师资格在

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以及在律师业界的一片反对声中，

终于取消了，12万中国律师为从此不再有这种不平等的资格

限制而深感欣慰。这是中国律师业迈向市场化进程的必由之

路。我们相信，随着有志于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专业素质、

业务技能的不断提高，随着证券律师行业自律管理和证券监

管部门对证券律师管理水平的不断改进和深化，市场化的而

非资格限定的证券律师行业必将在发展中形成，证券律师行

业作为律师业务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分支，它的形成

将会推动和促进中国律师其他专业分支的发展，从而使中国

律师在市场化规则中不断走向成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